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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第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五五五五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次会议决议    

暨召开公司暨召开公司暨召开公司暨召开公司 201020102010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第五次董事会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上午在北

京温特莱中心 B 座 22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以电

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交公司全体董事；应到董事 9 位，实到董事 8 位，因外

出开会，独立董事刘素英委托杨斌独立董事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部分监

事会成员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由李建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公司与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公司 2010 年度关联交易

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我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拟在 2010 年度继续与我公司控股股

东无锡太湖影视城的实际控制人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公司开展关联交易，就版权

转让项目、租赁及技术服务项目、广告代理项目、制作项目等多种经营形式开展

业务合作。2010 年度，关联交易各项业务交易金额累计预测将不超过人民币 7.91 

亿元。其中版权转让及制作业务的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租赁

及技术服务累计交易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1.1 亿元，广告代理业务的累计交易

金额将不超过_4.81 亿元。 

    经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公司与中央电视台及其下

属公司 2010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作为关联方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

联交易时，必须回避表决。应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董事（即独立董事）3 名，

实际出席 2 名，委托出席 1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 

    在 6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同意 3 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二、《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同意 9 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三、《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一、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案》，决定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税前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另以 2009 年末总股本 236,73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4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已于 8 月 4 日实

施完毕，共计转增股本 94,692,000 股，公司注册资本由 23673 万元变更为

33142.2 万元。现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修订如下： 

1、第六条   

修订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3142.2 万元。 

2、第十九条 

修改为：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股本总额 33142.2 万股，其中发起人持

有 18946.2001 万股，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 18015.1828 万股、中国国际电

视总公司 279.3052 万股、北京中电高科技电视发展公司 279.3052 万股、北京未

来广告公司 279.3052 万股、北京荧屏汽车租赁公司 93.1017 万股；其他股东持有

14195.9999 万股。 

二、根据业务需要，公司拟在《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经营范围中增加：“纯

净水、饮用矿物质水、自来水的生产、销售、污水处理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影视拍摄基地开发、经营，影视拍摄［摄制电影（单片）］、电视剧节目制作、销

售经营，影视设备租赁、高清晰度影视技术、宽带数字信息技术、网络系统集成

技术的开发及相关的信息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告业务，文化（含

演出）经纪，房地产开发，科学技术服务，室内外装饰，物业管理，实业投资、

投资咨询，综合文艺表演，百货、工艺美术品（黄金制品除外）销售，市内水上

旅游客运（三国城、水浒城水上景区,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纯净水、饮用矿物质

水、自来水的生产、销售、污水处理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经营）。（最终以工商核准为准。） 

同意 9 票，无反对或弃权票。本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经本次会议讨论，本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周三）在北京召开，有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0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30； 

（二）、会议地点：北京梅地亚中心第七会议室； 

（三）、会议主要议程： 

     1、审议《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公司与中央电视台及其下属公司 2010 年度关

联交易的议案》。 

     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1、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2010 年 11 月 11 日（周四）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本人如不能出席本次会议，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委托

书见附件），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3、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事项： 

     1、法人股东应持法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者身份证进行登记； 

     2、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授权代理还须持有授权委托

书(格式附后)、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 

     3、法人股东、个人股东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六）、登记地点： 

      上海浦东新区福山路 450 号新天国际大厦 17 层 A 座中视传媒董事会秘

书处 

    （七）、登记时间： 

      2010 年 11 月 15 日（周一）上午 9 时－11 时，下午 14 时—16 时 

   （八）、注意事项： 

      会议为期半天，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通讯地址：上海浦东新区福山路 450 号新天国际大厦 17 层 A 座中视传媒



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200012 

    联系电话：021-68765168 

    传    真：021-68763868 

联 系 人：贺芳、杨骁勇 

 

特此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按本格式自制及复印均有效 

 



附件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书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书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书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书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

的态度，现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公司与中

央电视台及其下属公司 2010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

下意见： 

    一、为了公司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

情形。 

 

 

 

独立董事： 

刘素英           刘守豹              杨斌 

 

 

 

                                         二○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